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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房款去哪儿了”的秘密

2023 年 6月，阿芳来到门头沟区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
该院民事检察部门办案检察官冯希翻阅本案及相关案件

法院卷宗时，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寻常之处：买房人小杨在买房
前从未到实地看房；老周哥哥作为监护人，以老周的名义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买方仅支付房款的 14%，付款后三
日内卖方腾房；小杨在合同约定的腾房期满后第二日就将老
周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判令阿芳腾
房；卷宗中有一份《说明》显示，老周哥哥收到 30 万元卖房款
后，又向小杨的老板老刘退回 20 万元。更奇怪的是，小杨在起
诉状中竟写了只有老周家人才知晓的一些生活细节——素不
相识的买家，如何知道卖家这些隐私？

“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老人，名下唯一房产被出售，这是
重大财产变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的地方，而且这些
钱真的像老周哥哥所说，全部用于老周治病和看护了吗？”冯希
意识到，诸多反常背后也许另有隐情，可能隐藏着对失能老人
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

冯希认为，应该聚焦监护权归属和房屋买卖疑点等问题同
步开展调查核实，查明真相。随后，门头沟区检察院办案组兵分
两路：一路主攻查明案件事实，询问案件当事人，到公安机关调
取老周哥哥带人强行带走老周时阿芳的报警记录、公安机关出
警记录，前往社区调查老周与阿芳、孙女生活期间的实际状况；
另一路奔赴多家银行，查询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银行流水，查证
涉案房屋房款来源及流向。

调查的突破口，锁定在房款上。据办案组成员、门头
沟区检察院检察官陈立介绍，随着交易明细浮出水面，一
个资金转移网络逐渐清晰——在小杨的每笔购房款打入老周
哥哥账户前，小杨的老板老刘都会通过其前妻或朋友的账
户，将等额款项转入小杨的银行账户。此外，老周哥哥的银
行流水显示：30 万元卖房款到账当日，他就转回给老刘 20
万元；后续卖房款到账后，老周哥哥还向小杨转账 2.36 万
元，而这笔钱恰好与小杨起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诉
讼费数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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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吴群 雷艳芳

“房屋腾退后，企业生产经营步入正
轨，真心感谢检察机关帮我们解决了困扰
4 年多的难题！”今年 3 月 26 日，在湖北省
荆门市东宝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的电话回
访中，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A 公司”）负
责人言语间满是感激。

这一切，要从一场司法拍卖说起。2020
年 12 月，东宝区法院将被执行人潘某抵押
给某银行的 20 套房屋，进行网络司法拍
卖。该房产位于武汉市某处商业地带，位置
优越，商业价值突出。2021 年 1 月，A 公司
以最高应价 864.6 万元竞得上述房屋，并付
清全部款项；同年 3 月，法院裁定房屋所有
权转移。2022 年 9 月，A 公司顺利办理了涉
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

然而，A 公司准备接收房屋时，发现某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下称“B公司”）占有并
经营着该 20 套房屋。B 公司不肯交付。多次
沟通无果后，A 公司得知，被执行人潘某早
在 2017 年与 B 公司就这些房屋签订了长
期租赁合同，租期一直到 2040 年。

“我们付了钱，也办理了过户登记，为
什么拿不到房？”4 年间，A 公司无法使用房
屋，承受了重大经济损失。2025 年 4 月，A
公司向荆门市东宝区检察院申请执行监
督。该院迅速成立办案组，第一时间赴涉案
房屋现场实地核实，全面调阅了相关文件
资料。

经调查发现，2016 年 11 月，被执行人
潘某就已将涉案房屋抵押给某银行，并办
理了抵押登记。根据相关规定，潘某与 B 公
司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晚于抵押权的设立
时间，不能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

基于调查的事实，2025 年 6 月，东宝区
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法
院采取有力措施，将拍卖房屋及时交付申
请执行人。检察建议被法院采纳。

“制发检察建议不是终点，推动问题解
决、守护企业合法权益才是目标。”办案检
察官表示。该院积极与法院协商，全程跟踪
监督。2025 年 7 月，法院再次向 B 公司释明
法律义务，并向供电、水务、物业等部门送
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为 A 公司顺利办理水、
电、燃气等账户登记。同时，检察官多次与
A 公司沟通，及时反馈执行进展，做好释法
说理和情绪疏导工作。

历经数月的多方协同推进，2025 年 11
月，涉案 20 套房屋全部完成腾退，完好无
损地交付给 A 公司。接收房屋后，A 公司立
即 推 进 生 产 经 营 工 作 ，让 企 业 尽 快 步 入
正轨。

竞拍4年后，
20套房屋终于交付

这是一起令人错愕的案件，涉及一
位失能老人和他的儿媳妇以及孙女。这
位失能老人的哥哥取得对他的监护权并
强行将其接走，看起来“老有所养”“血浓
于水”的情感故事会随后展开。孰料仅仅
11 天，他的房屋就被哥哥售出，之前一直
与他共同生活的儿媳妇以及孙女跟着陷
入无家可归的风险。

这一切，都有民事司法裁判的依据，
但是，在合法的表象背后，有着难以描摹的
诡异与蹊跷。这位失能老人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近亲属坑害，殃及他的儿媳妇以及
孙女，无疑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

这场悲剧，有固结成型的可能。如果
不是北京市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介入，
这位失能老人是没有民事诉讼能力的，他
的儿媳妇以及孙女也难以取得监护权，亲
哥哥的一番坑害将继续其损害后果。受害
者将无法自救，也难以有别的通途可走。

检察机关受理这一案件后，没有被形
式化的法律规则禁锢住大脑中的实质性
判断，而是运用检察权的积极属性和检察
同一体原则，深入调查这起案件，检察官
不放过案件中异乎寻常之处，拨开案件的
迷枝障叶，直击案件隐秘的内情，确认案
件的真相，进而认定失能老人的房屋被出
售的种种诡异之处，以及儿媳妇作为其监
护人的合理性。检察机关依据自己的法定
职责，支持失能老人的儿媳妇就监护权起

诉，并依据民法典有关规定，通过居委会
作出的证明，解决她的法律难题。最后，北
京市检察院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法院再审改判，解决了房屋买卖中存在的
监护人侵害老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检察机关的抗
诉与支持起诉，无异于雪中送炭。本案中
失能老人和他的儿媳妇以及孙女遇到不
幸时，因为检察机关的介入而变得幸运。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其实不然，本
案提供的一个启示是，只要司法机关发
挥好自身的职权探知职能，通过不懈努
力，认真调查事实，清官是能够断好家务
事的。面对烦乱的家务事和凄凄惶惶的
受害者，没有对事实真相的执着、对弱者
深切的同情、服务民众的热诚、忠于职责
的使命感及责任心，是难以交出如此漂
亮的一份司法答卷的。

清官能断家务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惊变

失能的公公不见了，房子也要没了

2022 年，老周突发脑梗，之后无法行走，也无法辨认身边的
人。因老周早已离婚、独子小周已于 2019 年去世，老周的儿媳阿
芳（化名）、孙女与老周共同生活，并照顾其生活起居。

突然有一天，老周的哥哥带人到老周家中，将老周强行接
出，之后向法院申请宣告老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22 年 8
月，法院作出判决，指定老周的哥哥作为老周的监护人。

十多年前，老周和哥哥因为老家的房子打过官司，多年来
关系一直不好。老周被接走后，阿芳一直寻找他，但始终未能找
到。想到老周生活无法自理，阿芳非常焦急。

2023 年初，阿芳突然收到法院传票——她作为“第三人”，
被卷入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直到此时，她才得知自己和
女儿现在居住的、同时也是老周名下唯一的房产，已经被老周
的哥哥以替老周支付医疗及看护费用为由出售。买房人从没来
看房，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她们腾房。

如果买房人要求腾房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阿芳和女
儿就要被赶出家门。

阿芳马上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老周哥哥的监护人
资格，并指定自己为公公的监护人。“我公公有医保和退休金，
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卖掉他的房子啊！况且老人曾经有过遗嘱，
儿子没了，这房子是要给他亲孙女的。”但在法庭上，阿芳拿不
出确凿的证据。2023 年 4 月，法院驳回了阿芳的申请，理由是
阿芳未取得监护人资格，无权申请撤销老周哥哥的监护人资
格，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监护人存在严重侵害被监护人权益
的行为。

弟弟成了失能老人，哥哥在获得其监护权后11天，就以支付医疗和看护费用为由将弟弟的房屋卖出。几天后，
素不相识的买房人起诉要求腾房，诉状中居然描述了弟弟的生活细节。种种疑点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房产争夺战”背后的监护权之争
□本报全媒体记者 简洁

“某监护人不顾失能老人利益出售其房产，北京检察机关
受理监督申请，依法提出抗诉，再审改判买卖无效。”今年 3 月 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代表最高检作工作报告，在“维护特定群体权益”
履职部分提到了这样一个案例。

记者了解到，该案中，失能老人是弟弟，主动担任其监护人
的是哥哥。哥哥在获得弟弟监护权后 11天，就将弟弟的房屋卖
出。北京市三级检察院一体履职，通过调查核实查清售房款并
未用于弟弟的治疗及生活，哥哥涉嫌侵害弟弟的合法权益，遂依
据民法典“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对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提出抗诉。法院再审后改判，为弟弟守住了房产。

“失能老人作为特殊弱势群体，其权益保护需要司法制度
筑牢防线。监护不仅是权利，更是法定责任，背离‘最有利于被
监护人’原则的行为，都应依法予以纠正。”北京市检察院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祁治国说。

记者了解到，阿芳要求撤销老周哥哥监护人资格一案适用
特别程序，即法院审理非民事权益纠纷案件所适用的特殊审判
程序，一审即终审，既不能上诉，也无法启动再审，只能重新申
请撤销监护人资格。而相关法律规定，指定监护人应当遵循“最
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综合考虑与被监护人的生活情感联
系、监护能力、被监护人本人真实意愿等因素。这也是检察机关
评估监护人人选的根本遵循。

早在 2021 年 9 月，老周就立下书面遗嘱，将名下房产留给
自己的孙女。在阿芳向检察机关提供的一份老周在住院期间的
录音中，老周曾表达想回家和孙女生活的意愿。

“法律应当尊重老周的真实意思表示。”冯希告诉记者，经
办案组向老周曾经所在的社区了解，阿芳与老周在共同生活期
间相处融洽。综合法律规定、老周意愿、社区意见，以及老周哥
哥严重侵害老周权益的事实，检察机关认为，指定阿芳作为老
周的监护人，更符合老周的利益。

然而，民法典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人是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阿
芳作为老周的儿媳，想要成为老周的监护人必须经老周住所地
的居委会同意。于是，门头沟区检察院与社区多次沟通，介绍相
关法律规定。最终，社区为阿芳出具证明，同意其担任老周的监
护人。

鉴于老周已无法正常表达，原监护人具有侵害老周合法权
益的事实，老周因自身原因无力维权，门头沟区检察院经向北
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下称“北京一分院”）汇报，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作出支持起诉决定，支持阿芳和老周向法院申请撤销老周
哥哥的监护人资格。2024 年 5 月 6 日，门头沟区法院作出判决：
撤销老周哥哥作为老周监护人的资格，指定阿芳为老周的监护
人。随后，老周被阿芳接回来照顾。

回到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判决后，阿芳提出
上诉、申请再审，均被驳回。眼看着房屋面临强制执行，阿芳充
满了无助：“这是我们唯一的家，搬出去，我们能去哪儿？孩子的
爷爷以后怎么办？”就此，门头沟区检察院引导阿芳向北京一分
院申请对生效裁判的监督。

曙光

检察支持起诉，儿媳成为公公的监护人

监护人的变更，能否撼动已然生效的房屋买卖判决？抱着
最后一丝希望，阿芳于 2024 年 9 月向北京一分院递交了监督
申请。

此时，摆在北京一分院办案组面前的，是一个法律关系错
综复杂、家庭矛盾与民商事交易交织的“死结”。“家事无小事，
表面是一户失能老人的安居问题，背后却承载着社会的公序良
俗与法治温度。”该院办案检察官王潇潇深知此案的分量。

北京一分院办案组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履职优势，第一时
间调取了相关证据进行系统性审查。根据民法典规定，监护人
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但是，本
案中近一半涉案房款先后被老周哥哥转给案外人，并未用于失
能老人的医疗和护理。王潇潇认为，可以初步锁定“监护人非为
被监护人利益处分财产”这一核心抗点，但她并没有感觉轻松：

“这起案件的监督涉及很多法律问题。‘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
则该怎么用？到底怎样算‘越权’，怎样又构成‘有理由相信’的
代理？失能老人的生存权和市场交易的安全，天平该往哪边倾
斜？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带着这些问号，北京一分院办案组一方面深入研究相关法
律规定，一方面主动就法律适用、价值平衡等问题向北京市检
察院汇报。2024 年 11 月，北京一分院以有新证据推翻原判为
由，依法提请北京市检察院抗诉。

“经过前期的调查核实，案件事实逐渐明了，下一步就是要
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成完整的证据链，精准提出抗诉意见。”
北京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白晶在接到这个提请抗诉案件后的
第一时间，进一步明确了办案方向。

据了解，检察机关核查老周的退休金账户和医保报销记录
后发现，老周的退休金虽然不算多，但完全能够覆盖他日常的医
疗和护理开支，老周哥哥卖房时所谓的“急需用钱治病”理由站
不住脚。办案组心里有了底：老周哥哥处分财产的紧迫性存疑。

在仔细查阅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后，北京市检察院办案组再
次发现了端倪：一是房屋售价明显低于市场价；二是房屋买卖
合同约定，交房时间为签约后第 4 天，逾期每日须按房价总
额的万分之四支付违约金，远超合理履约可能。“明明知道房
子里住着失能老人的儿媳和孙女，短期内根本搬不走，老周
哥哥卖房时为什么要签这样一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合同？
这并不符合常理。”白晶进一步解释，“反常的背后，往往藏着别
的意图。”

结合门头沟区检察院前期扎实的调查，购房款的流向一目
了然：钱并没有用于老周的生活和治疗，而是进了老周哥哥及
其家人的口袋。退休金和医保记录、房屋买卖合同、购房款流
向，三个看似独立的部分，拼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所谓“救急”
是虚，低价出售是实；约定腾房时间是手段，侵害权益是目的；
卖房是真，为被监护人着想是假。老周哥哥的行为，从一开始就
越过了法律的边界。

根据调查结果，北京市检察院办案组最终形成了清晰的抗
诉意见：原监护人老周哥哥的行为超越了法定代理权限，构成
无权代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因未经被监护人追认而自始无
效。2025 年 1月，北京市检察院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2025 年 5 月，北京市高级法院进行再审，最终采纳了检察
机关的全部抗诉意见，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小杨的全部诉
讼请求。

“房子保住了！”拿到再审判决书的阿芳，第一时间将这个
好消息告诉了尚在康复中的老周。这场监护权滥用引发的房屋
权属之争，终于在三级检察机关接力履职下尘埃落定。

“北京检察机关将持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监护人滥用
监护权、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保持零容忍态度，通过支持
起诉、抗诉等多元方式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祁治国说。

落槌

再审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房子终于保住了

“从转账时间来看，也是疑点重重。因为我们发现那笔 2.36
万元的转账时，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正在二审审理中，法院一审判
决并未生效，此时老周哥哥作为被告，向原告小杨支付诉讼费，
不符合常理。此外，老周哥哥在收到房款后，陆续向其女儿、与其
女儿有经济往来的人转账，并为其女儿购买了高额保险，老周的
售房款就这样流向了老周哥哥本人和其亲属账户。”陈立说。

同时，办案组还调取了老周的医疗记录，发现老周的实际
治疗花费仅为数万元，其医保和退休金足以覆盖，根本无需卖
房用于看病。陈立指出，老周哥哥在获得监护权后仅 11 天就将
老周的房屋卖出，非但未将所得钱款用于正常医疗支出和改善
老周的生活，反而通过取现、购买个人保险等方式随意处置，严
重违背监护职责。

图①：2024 年 5 月，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前
往阿芳所在社区，告知其相关法律知识。

图②：2024 年 10 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办案检察官向
相关人员了解情况。

图③：2025 年 1 月，北京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就案件涉及
的法律问题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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